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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河治理工程（廊坊段）
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大清河治理工程（廊坊段）

二、建设单位

廊坊市水利局

三、建设地点

本项目起点为文安县潘庄子村北，终点至霸州市赵王新河入河交叉口，

全长 29.53km（中心桩号长）河道，本项目涉及区域为霸州市、文安县。

四、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五、项目概况

项目总投资 39476 万元，其中霸州市 23336 万元、文安县 16140 万元。

本项目环保总投资 413.43 万元。本项目起点为文安县潘庄子村北，终点至

霸州市赵王新河入河交叉口，全长 29.53km（中心桩号长）河道，本项目涉

及区域为霸州市、文安县。本次大清河治理工程包括河道清淤疏浚 29.53km；

局部地方加高培厚，岸坡防护 59.333km，修建堤顶防汛道路 39.121km；修

建 2 座节制闸，重建 3 座穿堤涵闸、维修加固 1 座穿堤涵闸，重建 3 座排

涝扬水站、改造 3 座排涝扬水点，重建 7座生产桥。

六、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一）废气

（1）施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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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废气主要为施工扬尘，临时堆土场扬尘，车辆运输扬尘，运输

车辆、施工机械燃油废气，清淤恶臭、食堂油烟、沥青烟等。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扬尘严格按照《河北省扬尘污染防治办法》（河北省

人民政府令[2020]第 1 号）、《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河北省建筑施

工扬尘防治强化措施 18条》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施工现场出入口明显位置

设置扬尘防治公示牌；施工现场边界设置围挡；施工道路采用混凝土硬化

或用硬质砌块铺设；对开挖完毕的土方工程以及土方裸露作业面部位要及

时洒水抑尘；易飞扬的细颗粒建筑材料必须密闭存放或严密覆盖；建立清

扫、洒水抑尘制度。施工运输车辆必须封闭或遮盖严密，现场出口处设置

车辆清洗设施，定时洒水抑尘，渣土车辆密闭运输“六个百分之百，减少

运输过程中的扬尘；严格划定物料运输路线，施工现场应减速以避免扬尘

的产生；建筑工地全面做到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土方开挖湿法作业、

路面硬化。施工期执行《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DB13/2934-2019）标准

要求。

运输车辆及施工机械的发动机废气排放必须符合《非道路移动机械用

小型点燃式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与测量方法（中国第一、二阶段）》

（GB26133-2010）第一阶段排放限值；按照《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污染物

排放控制技术要求》的相关内容，对运输车辆及施工机械进行管理和污染

防治。

河道清淤过程中将产生一定的恶臭。清淤过程中以及淤泥在临时堆存

沥水的过程中及时喷洒生物除臭剂；尽量缩短清淤施工时间；提前告知周

边居民关闭窗户，取得周边居民的谅解；淤泥翻晒至含水率低于 60%时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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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密封式运输车辆运输至弃渣场，车辆按照规定的路线行驶；淤泥沥水、

翻晒时表面进行覆土。清淤臭气浓度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1993）。

生活区食堂设置集气罩和油烟净化设施，食堂为施工营地食堂，不对

外营业，油烟发生浓度相对较低，只要选用国家检验认可的油烟净化设备，

且符合《饮食业环境保护技术规范》（HJ554-2010）要求，食堂外排油烟可

以保证达标排放。食堂油烟执行《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3/5808-2023）。

本工程全部使用商品沥青，采用热送、现场热铺工艺，现场不设沥青

熔融拌合，仅在热铺工艺过程中可能产生少量沥青烟。沥青烟基本不会对

距离路边 50m 以外区域产生明显影响。而且目前多使用快速固化改性沥青，

露天作业也可以使少量沥青烟能够及时得到扩散。

2.运营期

本项目运营期对大气的影响主要为堤顶路行驶车辆排放的尾气，沿交

通路线沿程排放，由于项目区域地形开阔，空气流通性好，排放废气中的

各项污染物能够很快扩散。

（二）废水

（1）施工期

本项目施工期主要为基坑排水、机械车辆冲洗废水、淤泥沥水和施工

人员生活污水。基坑排水主要包括弃渣场存水、初期排水及经常性排水，

污染物为悬浮物。工程选择在枯水期施工，围堰初期排水主要为河道现存

水量的抽排，水体扰动较少，不新增污染物，用泵抽排至下游河道中。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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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排水如遇灌溉季节，可用于周边农田灌溉。经常性排水采用明沟和集水

井相结合的方案，经絮凝沉淀后回用于施工洒水抑尘。弃渣场内存水会下

渗，开工前施工用水优先取自弃渣场内的存水，剩余部分用于工区洒水抑

尘，不外排。机械车辆冲洗废水经隔油沉淀处理后回用不外排；淤泥控沥

水留存在河道内，不外排；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采用化粪池+一体化生

活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回用于洒水抑尘、绿化，不外排。

（2）运营期

本项目运营期主要为节制闸管理用房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生活污水

经化粪池处理处理后，回用于管理区绿化，地步沉积物定期清掏用作农肥。

（三）噪声

（1）施工期

施工期的噪声源主要为施工机械，运输车辆，施工工厂等移动或固定

噪声源。施工机械选用低噪声、低振动的施工机械设备，注意对施工机械

定期维修保养。施工场地为线型，距离项目区较近的村庄处设移动式声屏

障；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禁止在中午 12：00～14：00 时、夜间 22：00～次

日 6：00 时之间进行施工，特殊情况确需在夜间施工的，应取得工程所在

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准予夜间施工的批准文件并应当向周围居民公

告。施工工厂高噪音设备设置隔音减震措施，并且远离居民区布置；设置

限速警示牌，减少施工交通噪声。采取上述措施后，可减小对附近居民点

的影响。在严格落实上述措施的情况下，可有效降低施工对周边居民点声

环境产生影响，且施工噪声影响是短期的、暂时的，噪声影响将随着施工

的结束而消除。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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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营期

本项目主要噪声源为扬水站（点）各种泵产生的噪声和巡堤路及交通

桥工程运行期产生的交通噪声。泵站均安置在泵站厂房内；对水泵等高噪

声设备采取基础减震和设置隔声罩的方式进行消声。本项目泵站厂界噪声

可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堤顶路行驶

车辆禁止在居民区集中路段鸣笛、对车辆进行限速、限行，禁止大中型车

辆在堤顶路行驶，加强道路运行维护，破损路面及时修补，保持路面平整

度，避免因路况不佳造成车辆不能正常行驶引起交通噪声增大。

（四）固废

（1）施工期

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弃土弃渣及生活垃圾。

施工期工程共弃土弃渣 27.37 万 m3（松方），弃土弃渣主要为主河槽扩

挖、建筑物及桥梁工程土方开挖，工程弃土弃渣置于河道周边的弃渣场。

清淤底泥符合建设用地和农用地土壤标准，淤泥含水率低于 60%时回用或弃

置于弃渣场。施工期生活垃圾均由垃圾桶暂存，委托环卫部门处理。餐厨

垃圾均按《河北省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进行暂存，交由地方餐厨垃圾处

理厂处置。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全部妥善处置。

（2）运营期

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泵站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每个管理所设置 2

个垃圾桶，集中堆放生活垃圾，定时交由城市管理部门清运。

（五）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本项目为河道治理工程，属于典型的生态影响型建设项目，主要任务

为河道清淤疏浚、堤防加固等，确保大清河沿线防洪排涝安全。施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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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运营过程产生的废水均不外排。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等废水

经处理后回用于洒水抑尘、绿化，不外排。根据以往类似河道治理工程建

设及长年运行情况来看，本工程施工期存在的环境风险主要有废水事故排

放风险等。对施工期废污水处理设施定期进行检查，减少废水渗漏、滴漏

风险。制定完善的废水事故排放应急预案及防范措施，一旦发生事故，采

取构筑物围堤或挖坑收容等措施，把液态污染物拦截住，并用抽吸软管移

除液态污染物。在采取各项风险防范措施，其环境风险是可防控的。

（六）生态恢复措施

（1）植物保护措施

1）划定施工范围，施工人员尽量在施工边界内活动。

2）项目施工时严禁随意砍伐工程附近区域的树木和破坏周边的草丛。

3）在施工前，施工单位必须划出保护线，禁止越界施工占地或砍伐林

木、破坏耕地，尽量减少施工占地对耕地、防护林、堤外边滩草丛造成损

失，防止工程施工过程中越界施工对陆生植物造成破坏。

4）开展施工期生态环境监测，工程完工后，尽快对施工临时占地进行

植被恢复或复垦，对进行植被恢复的，树种应首选当地的种类，并注意使

植被类型多样化，为动物的生存与繁衍提供多种栖息生境。

5）制定完善的工程管理制度，在施工期间严禁施工人员随意在湿地公

园内活动，以免破坏工程直接影响区域以外的植被。

（2）动物保护措施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减少在湿地鸟类繁殖、迁徙时期施工，在其它季

节施工加快施工进度，缩短工期。针对湿地公园珍稀濒危鸟类的保护，工

程开工前，对全体施工人员进行环保宣传和培训工作。加强对施工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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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督促其安全施工、文明施工，增强其环保意识和法律意识，并自觉

地进行鸟类保护。工程完工后尽快做好生态环境的恢复工作，尤其是临时

占地处，以尽量减少生境破坏对动物的不利影响。

（3）水生生态保护措施

优化并规范施工方式，减少在涉水工程的施工时段。根据工程施工进

度，护岸、清淤疏浚等工程计划安排在非主汛期施工。施工时应避免在夜

间施工，白天应将高噪声设备做好消声隔声设施后安排在远离河道的区域。

严格控制施工行为，准确定位涉水施工范围，尽量减少对水生生境的

干扰，禁止将污水、垃圾及施工机械的废油等污染物抛入水体，应收集后

和工地上的污染物一并达标处理。

在进场施工前，聘请当地水产部门、动植物专家等组织施工人员学习

有关国家法律和法规，对施工人员进行野生珍稀保护水生动物的科普宣传

工作，提高施工人员保护水环境意识。禁止施工人员进行捕捞活动。

随着植被的恢复、施工影响的消失，动物的生存环境得以复原，部分

暂时离开的动物将回到原来的栖息地，由施工造成的对动物活动的影响会

逐渐消失。本项目采取以上措施后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七、建设单位公众参与情况

建设单位在委托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项目的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后 7个工作日内，于 2021 年 1月 29 日在相关网站进行了

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信息公示。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大清河治理工程（廊

坊段）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建设单位于 2022 年 5 月 9日

至 2022 年 5月 20 日在相关网站和《河北青年报》开展了环境影响评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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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同时在项目涉及行政村委会门口或公示栏进行环

评信息现场公示公告。建设单位于 2023 年 7月 17 日至 2023 年 7月 28 日

在廊坊市人民政府网站补充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

2024 年 1 月 10 日在廊坊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了报批前公示。

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公众对该项目的反馈意见。


